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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系论悖：悖论的统一模式 

 

吴学谋 *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 湖北武昌，430074） 

 

[摘要]  本文继承原来的泛系悖论研究，对悖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有关内容包括：历史上的典

型悖论，泛系论识/致悖原则（泛系相对论/恶性循环·R-SOME和层次混同 + 供求因缘悖憾 + 悖理预设

5题，泛系定理：M = { x ∈A| x∉ f(x)} ∈ f(A)C，蒋新耀和张铁声悖论研究的评议。 

[关键词]   泛系方法论  悖论   

[中图分类号] N941.6   

 

1 引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预知变，百劫不灾；知悖知憾，百悖悖解；泛系八筹，显生通泰。 

所谓悖论，指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它的标准形式是 p←→ ～ p，即由前题 p 可推出非 p，

并且由前题非 p 可推出 p。一般说，悖论分为逻辑的与语义的两类。前者如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悖

论、罗素悖论，它们可以用形式系统的语言，即对象语言予以阐述；后者如说谎者悖论、里查德悖论、

格列林　纳尔逊悖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借用元语言来给予阐述。为了解决逻辑悖论，产生了公理

集合论(通用的公理系统有 ZFC 与 NGB)，可以避免上述逻辑悖论，但并未证明不存在悖论。塔尔斯基

认为为了解决语义悖论，需要不同层次的语言。而自然语言，相对地说是不够确切的，要对它的语义进

行严格处理是不可能的。他研究在人工的形式语言上构造“真语句”的定义，创立“基本语义定义”。

罗素认为悖论的原因是恶性循环产生了无意义的命题。　 

悖论是哲学、逻辑、数学、科学等理性思维的难题(灾难之题)，同时它们又促进理性的自我否定

后的自我显生与自我超越。一向认为理性思维中 严谨确切的数学就经历了三次大危机：无理数危机，

无穷小危机，罗素悖论危机。三次危机就是三次悖论。哲学也是通过种种悖论而自我否定、自我显生、

自我超越的：芝诺悖论，康德二律背反，表里悖论，逻辑实证悖论，存在悖论……。现代物理科学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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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有的悖论进入危机而后又超生的：波粒悖论，光速悖论，光度悖论，引力悖论，双生子悖论，光

电效应悖论，量子悖论，EPR 悖论，宇称守恒悖论……　 

大多数逻辑的与语义的悖论均深缘于自我非我的相对性，是不同自我的矛盾镶嵌。　 

我爱也只爱那样的人，他们不爱自己。我爱自己吗?　 

我爱自己，当且仅当，我不爱自己。　 

我 R 也只 R 那样的人，他们不 R 自己。我 R 自己吗?　 

我 R 自己，当且仅当，我不 R 自己。　 

这里 R 是任何二元关系，诸如：爱，恨，崇拜，新生，拥护，欺骗，打击，推荐，介绍，催逼…… 

这就导致许多悖论。 

除 逻辑的传统悖论外，更一般的是涉及数理工医文社史哲林林总总的悖论。 

而泛系理论则是在更加宽泛的 784e（泛七要·运八筹  联四维·系百科 举半反万·系万归一）

的泛系框架下来缘悖悟悖·解悖制悖的，特别是我们发展了泛系相对论与供求因缘悖憾——悖论的泛系

研究，它们是特化了的泛系辩证探索。社会悖论的典型因缘是泛系相对性和供求因缘矛盾。 

上帝创造一切，但上帝不能创造上帝。──［法］巴尔扎克 

这个世界 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 

一个男人与一个漂亮女孩呆上一个小时，似乎只有一分钟，但让他在热锅上坐一分钟，似乎比一

个小时还长。那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 

这一些都是悖论。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泛系相对论： 

1. （男人——观控：感受 \ 泛环境：伴坐漂亮女）/一小时   一分钟 

2. （男人——观控：感受 \ 泛环境：坐在热锅上）/一分钟  一小时 

3. （主体——观控：感受 \ 泛环境 n）/ 时间  时间 n 

4. （主体——尺度 n）/ 时间  时间 n 

5. （主体——观控模式·尺度 n）/ 事物  事物 n 

6. （主体——观控 n\心态 n）/ 事物  （事物 n，主体自我 n） 

 

 

观控 n\心态 n                  主体自我 n：（肉体 n，精神 n）：角色 n 

认识                          认识者 

欣赏                          欣赏者者 

实用                          实用者 

爱护                          爱护者 

……                          …… 

 

泛系论识/致悖原则：泛系相对论/恶性循环·R-SOME 和层次混同 + 供求因缘悖憾 + 悖理预设——

潜在预设误导——简称悖理预设致悖、悖理预设或者悖理致悖： （1）林林总总的“空”、“泛极”、“不

存在”、“非命题预设”、“定理否定性预设”、“自我否定预设”。（2）悖理预设致悖：假如有命题或者定

理 a b，这时候～a∨b， 假如有预设 a∧～b，这就导致 b∧～b， 因而导致某种非一致性公理系统，这

样就蕴涵了所有命题，包括 “～p p”。又假如 a∈A 为真，而后或明或暗又预设 a∈A
C
（A 的补集合），

或者或明或暗预设 a∈B，A∩B=Φ（空集合），自然往往致悖，因为实际上 a∈Φ（空集合）——a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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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角线集合 M ∈ B
C
否定预设—— 泛系定理：对于映射（不一定一一对应）f: A B ⊂  P(A)， 假

如承认 M是集合， M = { x ∈A| x∉ f(x)} ∈ U（全集）， 或者承认 M∈ P(A)， 或者承认 M ⊂ A，则 M 

∈ P(A)－B,  M ∈ B
C
（B 的补集合），M = { x ∈A| x∉ f(x)} ∈ f(A)

C
。——因而假如或明或暗预设 M ∈ 

B，或者 B = P(A)，就是典型的悖理预设致悖。（4）假如 a，b，c，d，等等是非命题语句，以之作为前

提进行逻辑推导，就往往致悖。（5）在一组条件或者潜在条件集合 A 之下有论断 a（例如一般的格言警

语），A a，但是 A只是相对的一般、典型，而非全集的绝对，因而就往往可以找到某些 b∈A
C
，使得 b ～

a。一般说，把论断 a 绝对化，超出了大前提 A 的范围，就会导致悖理预设。——把推理理解为广义的

供求因缘，则悖理预设可以看成属于广义的供求因缘悖憾的范畴，因而致悖原则可以简化强化为两大类

因缘：泛系相对和供求因缘悖憾。供求因缘悖憾包括有社会性的、物理的、纯逻辑的和语义的。 

社会悖论的典型因缘或者相对统一模式是泛系相对性和供求因缘矛盾。一旦广义的主体客体同一

化，或者更加一般地，相对性条件·关系·结果 R和广义主体客体观控模式泛环境（R-主客介境 R-SOME）

有某种混同或同一化，就可能导致悖论：（S——M\E（S=O=M=E））/O R: ◊ ∃ p（p←→ ～ p）。◊，  分

别表示模态逻辑算子“可能”和“必然”： ◊p=～ ～p， p=～◊～p。一旦晰化它们的相对性条件，就

也可能解悟有关的悖论。 

 

2  历史上典型的悖论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典型的悖论。(1) 布拉里-福蒂悖论。1897 年由布拉里-福蒂(C.Burali-Forti)

提出。在朴素集合论中，把所有序数按大小次序排成一良序集 A，设其序数为 a。根据序数理论，A 的

任一元素 e 均小于 a，因而 a 不能属于 A，这与 A 定义矛盾。在 ZFC 公理系统中，通过论证所有的

序数不能构成一个集，因而谈其序数无意义。　 

(2) 康托悖论。1899 年由康托提出。考虑一切集合构成的集 A，设其基数为 a，它应该是 大基

数，但这与幂集(子集的集合)基数必大于原集基数矛盾。ZFC 通过所有基数或所有集不构成一个集而消

除悖论。　(3) 罗素悖论。设 A={x | x ∉ x }，则 A∈A ←→ A ∉ A. 在 ZFC 中，将上述矛盾命题

转化为 A∈B → (A∈A→ A ∉ A.)，而后者可通过 A∉B 而使悖论无从在公理系统中形成。(4) 说谎者

悖论。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人伊壁孟德(Epimenides)所提。“我正在撒谎”。如果说者撒谎，话为真，

故说者不撒谎；如果他不撒谎，话为假，故说者正在撒谎。(5) 明信片悖论。一张明信片的正面只写着：

“本明信片反面的语句是假的”；而反面只写着：“本明信片正面的语句是真的”。 

 (6) 里查德悖论。1905 年由法人里查德(J.Richard)提出。设想一切可用法语语句表述的 0  与 1 

之间的实数所构成的集为 A，其相应的法语语句所成的集为 B，由于 B 是可数集，所以 A 的元素可以

排成 a0a1a2…an…. 令 a k = 0.a k1 a k2 　…，其中 a k i 为 a k 的第 i 位十进小数。显然，a

∈A，当且仅当在 B 中存在一个有限长的法语词句，它所表述的实数就是 a。仿照康托的对角线方法构

造一个实数 b 如下。B 的第 n 位十进小数 bn 由 an 的第 n 位十进小数 a n n 　来决定：当 a n n

≤7，取 b n = a n n+1；当 a nn＞7，令 bn = 1。这样的 b，一方面与 A 中的任一元素 an 均不相

同，因此 b ∉ A，另一方面，由于它可以用一个有限长的法语词句来表述，所以 b∈A，这是一个矛盾。

　 

(7) 格列林-纳尔逊悖论。1908 年由格列林(K.Grelling)和纳尔逊(L.Nelson)提出。若某一事物或

某一属性 A如果它本身不属于该事物或不具备该属性，即 A不 A，则 A 称为它谓的，否则称为自谓的。

例如具体，物质，思维，实践，情感，理智，诗词，长短，红，火等均是它谓的，而字，中文，多音词，

抽象等则是自谓的。把所有它谓的事物或属性所成的集记为 B，这时 B∈B ←→ B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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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发师悖论。1919 年由罗素提出。其内容为：在塞维利亚的男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己

给自己刮脸的，第二类是自己不给自己刮脸的；该地有一名理发师，凡是自我修面的塞维利亚男子，理

发师就不给他修面，凡是不自我修面的塞维利亚男子，理发师则给他修面。现在问：理发师是否自我修

面。理发师属第一类←→理发师属第一类, 所以是一个矛盾。　 

(9) 拜里悖论。1906 年由英人拜里(G.Berry)提出。The least integer not describable in one 

hundred or fewer letters(不能用 100 个或更少的字母描述出来的 小整数)，但是，这词组本身字母

少于 100 个，并且是对该整数的一个描述。有人把这悖论化成汉语的形式：用少于二十个汉字不能描述

的数中 小的数。　   

著名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1902—1983)正是注意语义悖论深缘于不同层次的自我(主体)

的矛盾镶嵌，因而提供一种分层解耦的技术，使不同的主体相互辨异而解除悖论。塔尔斯基认为，一个

令人满意的真理定义应符合直觉并且形式上不导致悖论。结果他证明了，元语言比对象语言丰富，这是

在元语言中构造出关于对象语言中真理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一个语言系统的内部

是不能定义该语言中真句子等语义学概念的。对象语言的语义学概念必须在对象语言之外的元语言中予

以表述、加以定义，而元语言的语义学概念又必须在元语言之外的元元语言中予以表述、加以定义。日

常语言的丰富性、封闭性、主客混集性导致真概念的不可定义，并且，甚至连这个概念与逻辑规律一致

地使用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理性思维中，自我不真，自我存悖，是一种很典型的情况。　哥德

尔(K.Godel，1906—1978)从另外的角度也证明了理性思维中广义主体自我的理性局限。　 

哥德尔第一定理(不完全性定理)：在包含初等数论的一致的形式系统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判定命题，

该命题本身和它的否定命题都不是这个系统的定理。不可判定命题是真的，或者说，任何包含数论的一

致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全的。　 

哥德尔第二定理：一个包含数论的形式系统的一致性，在系统内是不可证明的。　哥德尔定理指出

了公理化方法、演绎分析方法、形式化方法的相对局限性，揭示了从形式上彻底解决悖论问题的不可能

性，也形式模型化地揭示了一个理性广义主体不可能总是理性地自知之明的。理性的精确严谨也是相对

的。人类的自我非我不可能完全由理性来把握，更不可能由逻辑与数学这些精密的科学来完全把握。理

性无法证明理性之万能，但却证明了自己的局限。 

 

3  泛系论悖 

塔尔斯基定理与哥德尔定理以及它们的论证均深缘于悖论以及有关的对角线方法，一种涉及无限的

主体自我分析的技理。汤姆逊(J.F.Thomson)对对角线方法作了一些分析，我们在他工作的基础上显生

为下列相对律的一些模式，它们有利于分析一些悖论及主客多层的自我非我问题。　 

(1) 不存在与所有自我否定有关的元素：对任一集 D  及  D  上之二元关系  R，不存在与所有按

R自我否定而有 R 关系的元素。　——自我否定： （x，x）∉ R  （x，x）∈ R
C
——不存在 y∈D 使

得 （x, y ）∈ R, 对所有 x 成立 （x，x）∉ R。 

 (2) 设 F(D, R) 为 D  中按 R自我否定的集合，则直积 D×F(D, R) ⊂ (D
2 − R) = RC

 , 也即直

积在  R 的补关系 R
C
（或 R 的否定关系）之中。　——F(D, R) = D*R

C
 = { x | （x，x）∈R

C
} 

(3) ¬ (　y)(y∈D∧(　x)(x∈D → ((x,y)∈R ←→ (x, x)∈R
C
 ))),  这里 ¬,　，　，∈, ∧，

→ 分别表示否定、存在、所有、属于、合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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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R ⊂ D 
n+1 

(D 的 n+1 次自我直积)，(x
1
, …, x n, y ) ∈R ←→ ( x

1
, …, x n, x n+1 ) 

∈R
C
 (　x i )( x i ∈D)，则 y 不存在。　 

(5) 设 R ⊂ D
m+n

, (x1, …, xm, y1, …, yn)∈R ←→ ( x1, …, xm + n ) ∈ R
C
 (　x i∈D), 

则(y1, …, ym ) 不存在。 

（6）　假如存在双射（一一对应）f: A B = P(A), 假如承认 M = { x ∈A| x∉ f(x)} ∈ U， 或

者承认 M∈ P(A)， 或者承认 M ⊂ A，则由 f(m) = M 导致悖论命题：m ∈ f(m)  m ∉ f(m)。这里

U 是全集，即所有集合组成的集合。也即：双射 f存在和 M存在 f(m) = M 等价于命题 PP“m ∈ f(m)  

m ∉ f(m) ”——f∧M PP, 这里实际上本身是一真正的定理形式。这实际上是康托定理（ A 的势 | A| 

< | P(A)| （ P(A)的势））的对角线证明方法的变相表达。因为假设“双射 f: A B = P(A)”的存在

本身就违背康托定理（对应于对角线证明方法）。也即：承认康托定理（对应于对角线证明方法），而又

潜在地不认可这种论识，自然也就导致悖论。传统的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悖论、罗素悖论、说谎者

悖论、里查德悖论、格列林-纳尔逊悖论实际上就是无形中潜在地引入了反“康托定理（对应于对角线

证明方法）”假设。也即：由一种不存在导致了“林林总总的”或者典型的传统悖论。  

（7） 对于映射（不一定一一对应）f: A B ⊂  P(A), 假如承认 M = { x ∈A| x∉ f(x)} ∈ U， 

或者承认 M∈ P(A)， 或者承认 M ⊂ A，则 M ∈ P(A)－B,  M ∈ B
C
（B 的补集合）。 

（8）假设 D = A∪B， R ⊂ D
2
， R 是 f: A B ⊂  P(A) 的等价形式： R = {（x, y）| y =f(x) } 

⊂ A×B ⊂ D
2
—— 对比(2) 设 F(D, R) 为 D  中按 R自我否定的集合， 则直积 D×F(D, R) ⊂ R

C
 = (D

2 

− R) , 也即直积在 R 的补关系 R
C
（或 R 的否定关系）之中。 

（9） 在历史上，为了避免传统的典型悖论，引入了公理集合论，基本的有 ZFC 公理系统和 NBG 公

理系统，不论它们的论述多么复杂，从根本上讲，就是限制某种“集合”或者“类”的“存在”，把它

们认为“不存在”，认为某种意义的或者某种泛系相对论层次的“空”，一 始就不容许把它们（这种“不

存在”或“空”）作为推理的基础或出发点，因而回避了或者剔除了悖论。所以，公理集合论的几个系

统，实际上是康托定理（对应于对角线证明方法）的扩展理论化变形细化。——公理集合论可以看成是

更加模式化地剔除某些违反定理的预设——自然语言逻辑学中叫做虚假预设。预设是在交际过程中双方

共同接受的事实、命题或者假设性语句。假如 a和～a分别表示一个特定语句及其否定，b是 a的预设， 

那么，当 a真时 b真，～a真时 b也真。——假如在上面，无形地预设了某 a ∈D×F(D, R)，而又预设

a ∈ R，也即预设了一种违反定理的东西，因而也就无形中潜伏了某种悖论。——假如在上面（7）中，

无形地预设 M ∈ B
C
的某种否定，也即预设了一种违反定理的东西，因而也就无形中潜伏了某种悖论（见

下面蒋新耀的研究）。——命题是有真值的：v: P Z={T, F}。假如无形预设某一非命题性质的语句而

套用逻辑推理，就可能导致悖论（见下面张铁声的研究）。 

（10）公理系统的泛系分析。是指用泛系理法来分析公理系统的机理、作用与有关的独立性、完全

性和一致性。泛系百观、泛系逻辑观、泛系哲学空间、泛系框架等均属准公理、元公理(建立公理系统

的原则)的研究。相容法是对不一致性的理论求解的理法。形式化的泛化也是公理方法的引申。下面是

用泛系串并聚类分析来显生公理独立性的一种模式。设 P 为命题或广义命题集，gk ⊂ P* 为推演规则，

C 为某种性质集，q：P →C 为性质映射。这时 q *q 
−1 

为 P 中一等价关系。用来进行泛系聚类，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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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q *q 
−1

). 设 g 为前提结论关系，g
t 

为 g 之传递包，则 Rn∈P/δ1(g
t
) 之间对 ｛gk｝ 就是

相互独立的。若 ｛gk｝ 对 f不变，也即对 y∈x * g，有 q(y) = q(x)，则必 δ
1
(g
t
) ⊂ q * q 

−1
. 也

即对每一 Rn，必存在相应的某 Pm，使得 Rn ⊂ Pm，所以诸 Pm 之间对 ｛gk｝ 也是相互独立的。利用

这一方法可以证明多种公理系统的独立性，包括多值逻辑、模糊逻辑与泛权逻辑。与独立性有关的是完

全性与一致性。若 H，K ⊂ P，并且 K ⊂ H * δ
1
(g
t
)，可认为公理系统 (H，｛gk｝) 对 K 是完全的，

也即由公理系统可推演全部 K中的广义命题。若存在某一包含矛盾命题的 K 使 (H,｛g k｝) 是完全的，

则这公理系统就是不一致或不相容的。 

假设 f P
2
表示推理关系，这时 f T[P]（P 上的传递关系族），（x，y）  f 表示由 x 可以逻辑地推

导到 y，则由泛系理论，（x，y） 1（f） （或者（x，y） ε1（f）= f ∪f
－1
∪I（P），I（P）：P的对角

线关系）表示 x，y可以逻辑相互推导。所以 P/ε1（f）={PK }X 形成 P的推理互容聚类。它的对偶泛系聚

类商系统是 P/ε6（f） = {P’T }。所以， 悖论的标准形式（是 p←→ ～ p，即由前题 p 可推出非 p，

并且由前题非 p 可推出 p）可以表示为（p，～ p） 1（f）。假如 Q P 为前提集合（或者公理），则由

Q推导出来的所有命题集合按照泛系理论应该是 Q（f）= Q· 3 （f） P。逻辑矛盾律表示为 x[～（x ～

x）]——（x，～x） ε6（f）。逻辑排中律表示为 x[x ～x]——x* 3 （f）∪～x* 3 （f） = P。逻辑充

足理由律表示为 xy[（（x y） x）  y]——（x，y） f 并且 x  PK， 则 y  PK 。——或者，假如（x，

y） f ，则 y x*f。  

 

4  蒋新耀的研究 

蒋新耀在《悖论的统一模式》(自然杂志， 23：3（2001）184-185)的研究中给出了一个一般化的

定理。定理  所有悖论都是下面这个抽象悖论的不同解释：对于双射 f: A B ⊆ P(A), 令 M = { x ∈A| 

x∉ f(x)}。如果把双射 f 下的反对角线集合 M 错误地认为属于 B （即 M ∈ B）， 就会产生悖论。则由

f(m) = M 导致悖论命题：m ∈ f(m)   m ∉ f(m)。蒋新耀的证明实际上是康托定理（相应于对角

线证明方法）原来的证明除 个别文字外完完全全的复印。但是他象我们的泛系论悖一样，做了新的解

释。蒋新耀认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误会”，即错误地把按反对角线方法构造出的集合 M（M与 B中

每个元素都不一样）当成 B 的元素，这往往发生在模糊的自然语言中，或者朴素的集合论中。蒋新耀还

认为，只要对定理中的集合 A，B 和映射 f 给出适当的解释，不但可以说明已知的所有悖论，而且可以

造出新的悖论来。蒋新耀用他的定理重新解释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悖论、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

里查德悖论、格列林-纳尔逊悖论，认为它们都是蒋新耀误会说的结果。但是，认真研究蒋新耀的论证

和解释，就会发现，蒋新耀的论证中有某种潜在的认可，这就是我们泛系论悖中的假设。只不过我们点

破了，实际上在重新解释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悖论、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里查德悖论、格列林-

纳尔逊悖论等等悖论时，实际上承认了 B = P（A）（往往也就是 = U），因而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 f∧M PP

（泛系论悖）。——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定理：M ∈ B
C
。而改变认为 M ∈ B，就是是一种错误

的预设，由一种不存在假使而后误用逻辑推理。对双射 f: A B⊂ P(A), 假如 B = P(A), 则蒋新耀《悖

论的统一模式》定理都成立。因为首先承认 M = { x ∈A| x∉ f(x)} ∈ P(A) = B, 或者 M ⊂ A， 也

即承认 M 之造集之合理性，或者承认 M 是合理合法的集合，因而必然 M∈ B，按蒋新耀《悖论的统一模

式》定理必然致悖。也即，按蒋新耀《悖论的统一模式》定理（JT） [ 假如 M 是集合，必然 M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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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 f(x)} ∈ P(A)，又假如 P(A) = B， 则 必然 M∈ B，因而必然致悖]。用逻辑形式符号表示：

JT  [ M∈U ∧ P(A) = B  M∈ P(A) = B < ∃ m∈ A , f(m) = M  ∧  m ∈ f(m)   m ∉ f(m) >

因而得到 f∧M PP 或者泛系悖论非定理。泛系悖论定理或者泛系悖论非定理虽然表面上比蒋新耀《悖

论的统一模式》定理特殊， 但是实际上与它等效，因为蒋新耀《悖论的统一模式》定理所破译的六大

悖论都满足泛系悖论定理的条件 B = P(A)。实际上，布拉里-福蒂悖论、康托悖论、罗素悖论、说谎者

悖论、里查德悖论、格列林-纳尔逊悖论，康托定理（|A|<|P(A)|）, 蒋新耀悖论的统一模式定理,等等，

归根结底都归结为 f∧M PP 或者 M ∈ f(A)
C
。 

 

5  张铁声的研究 

张铁声在《悖论的研究》中认为悖论是不存在的。主要根据是，由于所谓悖论是指：(1)A 是命题；

(2)A 和非 A可（借助正确的推理形式）相互推出。因此他有引理 如果语句 A和非 A 可（借助正确的推

理形式）相互推出，则 A不是命题。证明：不妨假设 A是命题。此时，正确的推理形式便被用到了正确

的对象——命题上，故而 A 与非 A的相互推出便是合乎逻辑的。由反证法即有：A、非 A，矛盾，证毕。

借助此一引理不难证明悖论非存在定理 悖论不存在，亦即任何语句都不是悖论。证明：不妨假设有一

个语句 A 确为悖论。此时便有，A 同时满足（1）、（2）。由 A 满足（2）和前述引理即有，A 不是命题，

由 A满足（1）又有，A是命题，矛盾，证毕。进一步的思考表明，由上述引理还可导出如下推论 一语

句 A若满足 A 和非 A可（借助正确的推理形式）相互推出，则 A要么是非真非假的单义句，要么是多义

句。张铁声进一步分析“说谎者悖论”等典型“语义悖论”的前提或者预设的多义性：“本语句为假” ～

“‘本语句为假’为假”～（（（（……）为假）为假）为假）——显然，该无穷嵌套的语句在这一系列含

义下的真值将依次为假与真的交替出现。由此可见，这个无穷嵌套的语句的确具有无穷多种含义，且在

每种含义下均取唯一确定的真值（此处指真、假、非真非假三值）。既然“说谎者悖论”等典型“语义

悖论”乃是多义句，根本就不是什么命题，自然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本语句为假             

（L ）（（（……）为假）为假）为假             （L1） 

（（（（……）为假）为假）为假）为假          （L2） 

（（（（（……）为假）为假）为假）为假）为假       （L3） 

…………                                （Ln） 

…… 

张铁声的另外一个定理是 

定理  自我否定句均为多义句。因而自我否定句不属于命题，所以不宜用逻辑进行推理，也无所谓

自我否定句的悖论。 

所以自我否定句致悖是逻辑的误用。 

 

6  泛系相对论：存在·空无·泛极·矛盾·悖憾 

（1）  有无之间的相对性：集合 A 幂集合 P（A） 空集合 φ ∈ P（A） 空集合的泛系相对性： 

φ = φ（A）。——集合元素存在的泛系相对性。幂集合（集合的集合）/ 集合——无→有。集合/ 幂集

——有→无。（n +1）层次幂集/ （n）层次幂集:无→有。(n)层次幂集／(n+1)层次幂集——有→无。 

（2） 不同坐标之间之主/ 客关系：零 ↔ 非零。　 

（3） 宏·微，鸟瞰·显微，黑箱化·白箱化： 相对无内构 ↔ 相对有内构。　 

（4） 不同泛权限定、不同泛系同一性、不同泛系聚类·商化·积化： 异↔同——无↔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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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零——相对有内构↔相对无内构。 

（5） 佛教哲学的“空”≠ 老子道学的“无” ≠ 集合论的空集合  ≠ 物理学的真空  ≠ 什么也没

有——佛教哲学的“空”的林林总总的分化；老子道学的“无”的林林总总的不同的理解。——小乘一

般主张“我空法有”，大乘`则主张“我法两空”。中观派把他们 高的真理称为“空”，认为“空”是不

可描述的绝对。后来的注释家对“空”有着不同的解释。归谬论法派的佛护认为,龙树的空“是遮非表”。

所谓“是遮”是指否定“实有自性”，“非表”是指不肯定任何规定性的存在。他还进一步认为，“非唯

空有，亦复空空”，就是说，任何对`空的认识本身也要加以空除。而独立论证派的清辩、月称(600～650)

等则持相反的意见，主张用因明中的推论`形式积极地表述“空”,“空”不是意谓着否定一切,而是修

持者在禅思中能够达到的 高境界。中观派承认矛盾是为了排除矛盾， 终不得不承认没有矛盾的 高

真理──空或真如。瑜伽行派的世界观是唯识说。他们否认中观派一切皆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一切的

现象都是由精神的总体──识所变现出来的,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密教在教理`上仍然采用

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大日经》宣称，作为宇宙本原的根本佛或`大日

如来佛是一切智慧中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以菩提心为基因，大悲为根本。《三业 大教王经》说，“菩提

心是空性和慈悲的统一,它是无始无终的、寂灭的,不具`有任何存在和非存在的观念”，等等。 

（6） 泛序的数学“格”的极小～模拟广义的泛极“零”或者“无”：往往有多个极小。 

（7） N 维向量集合 H = { （x1，x2，… ，xn）| xi 不同时为 0} 有许多极小{ （0，0，…，yK， …， 

0，0）| 某 yK 不为 0}。 

（8）  这里有林林总总的“无”，它们的意义或内容是不同的，各有相对性的所指：无病呻吟，

无地自容，无的放失，无大无小，无动于衷，无法无天，无功受禄，无价之宝，无米之炊，无可奈何，

无孔不入，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足轻重，无缘无故，无名肿毒，无病呻吟，

无家可归，水至清则无鱼，潘德列斯基的交响乐《广岛受难者的挽歌》的无节奏，等等。  

（9） 存在相对于演化，它们又相对于泛系的同异：泛系同一和辨异。不同的泛系同一性有相对

性 r ∈ Es[G](以 G 为论域的相容关系类)，不同的 G和不同的 r派生出不同的泛系同一和辨异，进一步

派生出不同的存在和演化。 

（10） 假设 P 为命题集合，相互类推关系为 r ∈ E[P]（P 为论域的等价关系类），（a）某“命题” 

p*∈P。p*致悖等价于（b）（p*，～p*）∈r。但是（b）本身否定了（a）p*∈P。——这就是张铁声的研

究的总结论。——这里涉及一个存在问题：对于给定的集合 P，根本就不容许满足（b）的 p*存在。—

—泛系相对论：（S——判定）/L “Ｌ为假”  “‘Ｌ为假’为假”  （L1） （L 2） （Ln）

…… “Ｌ是单义句”的否定  前提有问题/逻辑推理的误用  L 不是悖论。（S——制造\层次“Ｌ

是单义句”）/问题 L  —×  （S——解决·判定\层次“Ｌ是单义句”）/问题 L——爱因斯坦：我们面

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 

（11） 概括原则(任一给定性质 Φ(*) 可定义一个集 A )： Φ(*)／［ x ∈ A = ｛ x  | Φ

(x) ｝］ ／Φ(*)  ～  内涵/外延/内涵 → 致悖 ( → 公理集合论 ZF 系统)。——公理集合论 ZF 系

统或者 NGB 系统本质上是限制某些致悖集合的存在（也就是限制某些致悖的概括原则的应用）：所有集

合的集合，罗素集合，所有序数的集合，所有基数的集合，等等。——实际上，这些“集合”正如（10）

的“命题”p*一样，即使没有 ZF 系统或者 NGB 系统，它们本身就是违反康托定理的：|A|<|P(A)|。  非

自谓定义： 整体性状/局部性概念 → 致悖 (罗素悖论观 → 类型论)。同上面一样，在于在一定层次

上否定非自谓致悖的“集合”或者“命题”的相对存在性。——概括原则的无限制应用往往导致泛系相

对关系 R-SOME 的非常转化或者层次混乱，也包括无形中生成非命题的“命题”或者不合法的反康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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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集合”和映射的假设（预设）。——这些预设往往就是另外层次的某种空集合，而汤姆逊

(J.F.Thomson)对角线定理实际上是一 始就显生这些预设的空集性或者空关系性。 泛系等价原则/多

型互转：矛盾方程，多目规划，多边对策，多兼难解，多求悖供，典型悖憾。 许多问题，特别是社会

悖论，往往是泛系方法第三筹（供求因缘悖憾）和第八筹（泛系相对理正奇）制导下产生的非常转化或

者层次混乱。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的前提是矛盾的假设或者矛盾方程。矛盾方程一般是没有确切解答的，

但是有不同意义下的容悖容憾近似解答，或者从某种泛转（例如宏观的转化、鸟瞰）可能求解。或者按

照泛系方法原则，以悖制悖·以憾制憾·以小悖憾制大悖憾，而相对求解。社会问题，应用力学或者系

统工程的问题往往采用这类模式。多目标规划一般没有兼顾的全面的优化解，通常的方法是化成综合单

目标求解，实际上是把高维问题投影为低维问题以至一维问题。这在泛系相对论来看，就是在 R-SOME

中适当转化某些 OME（问题对象、观控模式或方式方法、泛环境或背景）。——泛系相容法：目标条件

均变换，降低条件解域宽，解耦相容整化零，多元反馈互派摊，宏观综合压规格，扩形观控择手段，扩

因限果次优化，因果相对异同摊，对称转化加简化，泛系显生解不难。——大善原则/兼顾显生+遗憾原

则/供求矛盾+相对原则/六元相对  林林总总典型的社会悖憾  它们的求解原则基本是现实显生：现

实原则/容悖动解 + 显生原则/简悖速次  大善遗憾·现实显生的泛系超螺旋。四知应需：知预知变

知彼此，供求索交敏应需，泛极抓总速次优，巧运八筹超螺旋。 

（12） 泛系解悖：如何解决大善遗憾·现实显生的泛系超螺旋的矛盾——矛盾[（多目标大善追

求：数专多能贵精奇的博才运筹+ 泛系商（智商·情商·创新商·缘商））+ 遗憾原则/林林总总的条件

制约]——泛系方法论： （1）泛系八筹/简化强化运七易（泛极·关键·泛对称·大善追求——叩端而

竭抓泛极·简化强化运全局）/DEF 方法·泛系实践法/三观七控反复激·泛系创新运筹学/（泛系八筹

八演剪辑四忌/多源五转巧剪辑/阴阳泛导蕴机理/运故创新）·泛系生存发展运筹学 + （2）目标精选（扩

因限果·有所为有所不为）·目标牵引（大善追求）·内化成瘾/阴阳泛导蕴机理·泛系相对理正奇·泛

系滚雪球/四七辩证·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 （3）大善遗憾·现实显生的泛系超螺旋显生/容悖容憾速

次优 +（4）大海捞针  多桶运筹·大碗捞针 + （5）大小四互阴阳泛导显生：大事化小小化大，大再

化小小化了…… +（6）以悖`制悖·以憾制憾·以小悖憾制大悖憾，反复现实显生。+（7）廿知应需—

—八筹廿知敏需供，三观七控控观控。——泛系八筹知字歌（廿知显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预

知变，百劫不灾；知里知外，泛导变择；知集知散，千姿万态；知观知控，控控通迨；知生知克，是非

好坏；知供知求，因缘交泰；知简知强，强化智才；知源知转，剪辑新彩；知容知次，悖憾不骇；知相

知对，泛系驭怪；八筹活用，万法简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预知变，百劫不灾；知悖知憾，

百悖悖解；泛系八筹，显生通泰。——七要八筹宏微宏，三观七控控观控，大善遗憾憾制憾，现实显生

悖悖融，简化强化抓关键，供求因缘敏需供，容悖容憾速次优，知黑守白巧中庸。 

（13） “大海捞针”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大善追求。——知预知变知彼此，供求索交敏应需，大海

巧变化多桶，泛极抓总速次优。——案例：应考英语的多桶运筹·大碗捞针。一千生词二百句，一百警

语五十诗，即兴试写十小文，复述重证再发现，狂背狂写狂五转，目标牵引内成瘾。计算机利用分时分

空、实时中断、多端分配、扫描供求就是大善遗憾·现实显生的泛系`超 螺旋框架下的一种泛系解悖：

熊掌和鱼兼求——公平效率大善求，熊掌和鱼难同谋，有所侧重有所轻，容悖容憾速次优，以悖制悖憾

制憾，现实显生反复筹。 

（14） 泛系论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大善原则：效率·公平兼顾。（遗憾原则 + 大善原则）

 林林总总的“现实显生”——林林总总的“效率·公平”不同侧重（泛权比重）——#某种“效率·公

平”比重的现实显生——新的悖憾——以悖制悖·以憾制憾·以小悖憾制大悖憾——反馈到#（泛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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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泛系分配原则的现实显生）/“效率·公平”的动态现实显生——反馈到#公平效率大善求，熊掌和

鱼难同谋，有所侧重有所轻，容悖容憾速次优，以悖制悖憾制憾，现实显生反复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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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radox from Pansystems View：Unified Scheme of Paradox 

Wu Xuemou 

（Wuhan Digit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Wuhan, China，430074） 

[Abstract]  Continued with the pansystems investigations on paradox in the past, here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are stated including the topics such as the typical paradoxes in history,  

pansystems principles  paradox-generation, pansystems relativity on vicious circle, R-SOME, 

level confusion, generalized supply-demand causality-relation contradiction-regrets, 

pansystems theorem: M = { x ∈A| x∉ f(x)} ∈ f(A)
C
, review on paradox-investigations of Jiang 

Xingyao and Zhang Tiesheng , etc.  

[Keywords]  Pansystems methodology   Paradox 

[摘要]本文继承原来的泛系悖论研究，对悖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有关内容包括：历史上的典型悖论，

泛系论识/致悖原则（泛系相对论/恶性循环·R-SOME 和层次混同 + 供求因缘悖憾 + 悖理预设 5 题，

泛系定理：M = { x ∈A| x∉ f(x)} ∈ f(A)
C
，蒋新耀和张铁声悖论研究的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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